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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儿童类微短剧让表演儿童入戏过深、形成扭曲价值观

是“童真童趣”还是“流量祭品”？

要让儿童类微短剧健康发展，避免其

沦为纯粹流量的“牺牲品”，需要监管、行

业、平台、家庭与社会形成合力，构建全方

位的保护体系。

强化监管“紧箍咒”，细化规则并加强

执法。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管理提示》已

划出清晰红线，关键在于落实。应以此为

基础，推动建立更具操作性的儿童演员参

演微短剧的行业标准或实施细则，明确每

日最长拍摄时间、连续工作限制、强制休

息时间、特殊戏份（如雨戏、夜戏、危险动

作）的防护与替代方案等。同时，将2019

年发布的《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精神

有效延伸至短剧领域，加强对平台内容的

事前审核与事后监督，对违规作品和机构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压实平台与制作方“主体责任”，提升

行业自律。作为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平

台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算法推荐

管理，对涉及儿童出演的微短剧在内容设

定、情节安排上进行更严格的审核把关，

主动屏蔽、下架存在成人化、低俗化倾向

的作品。制作方则应坚守创作初心，深入

了解儿童认知特点与成长需求，以“童心

视角”打造内容，让作品既充满童真童趣，

又蕴含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鼓励更多“学

院派”和专业团队入局，推动短剧市场向

精品化、专业化方向自我优化和迭代，用

高质量内容淘汰劣质产能。

筑牢家庭“第一道防线”，理性看待儿

童参与。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是

保护其权益的最直接责任人。面对行业诱

惑，家长需保持清醒，将孩子的身心健康

和长远发展置于首位。应仔细审核剧本内

容，评估拍摄强度，勇于对不合理的拍摄

安排说“不”。同时，务必保障孩子接受正

规学校教育的权利，避免因短期利益牺牲

其长期成长。正如专家所言，童年不是用

来“消费”的，尊重儿童成长规律是全社会

义不容辞的责任。

儿童类微短剧的兴起，反映了市场对

多元化内容的需求，也为有表演天赋的儿

童提供了展示舞台。然而，当流量逻辑凌

驾于儿童权益之上，当成人的欲望投射进

孩子的世界，本应自由、纯粹的童年便有

被异化和消费的风险。守护每一张纯真笑

脸背后的健康成长权利，不仅关乎个体家

庭的幸福，更关乎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与

未来希望。唯有在追逐“爆款”的浪潮中坚

守底线，用制度的“护栏”和共识的“堤坝”

抵御利益的侵蚀，才能让萌娃短剧真正成

为闪耀温情与人性光芒的文化产品，而非

童年消逝的注脚。（综合《人民日报》《法治

日报》、澎湃新闻等）

◎ 张峻榛

当童真被标上价码，

当可爱成为被计算的“生

产要素”，我们必须审视：

席卷屏幕的“萌娃”热潮

背后，究竟涌动着怎样的

暗流？

市场本无善恶，但当

对象是身心稚嫩、认知未

全的孩子时，分寸便成了

不可逾越的红线。部分创

作者与机构在流量驱动

下，将成人剧本、高强度

节奏乃至危险情境强加

于孩童——这已非创作，

而成了一种精致的“啃

小”。婴儿淋雨、幼童扮熟等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折

射出行业在野蛮生长中的失范。

更深层的忧虑，在于价值的扭曲。让孩子演绎

世故、心机与早熟情感，不仅透支纯真，更可能在其

心中植入对成人世界的错误认知。屏幕前的观众，

尤其是同龄人，也可能将这种被包装的“成熟”误认

为潮流。当童年被催熟为文化快消品，我们失去的

不仅是美好时光，更是对成长规律的尊重。

纠偏需要合力。刚性监管须长出牙齿，将禁令

细化为可执行的规则；平台作为关键闸口，必须把

儿童权益内置入算法逻辑，而非唯流量是从。制作

方与家长更需常怀敬畏：前者应铭记，涉及儿童的

创作，伦理先于戏剧；后者则需清醒——孩子的身

心健康，是任何片酬都无法置换的无价之宝。

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将最柔软的群体置于最

安全的环境。萌娃短剧可以增添童年亮色，但一旦

流量凌驾于权益，纯真便面临被消费的风险。守护

孩子，需要监管、行业、平台与家庭共同织就保护

网。唯有坚守底线，才能让创作闪耀温情，而非成为

童年消逝的注脚。

别让我们的“追捧”，围困了他们的童年。

《管理提示（儿童类微短剧）》

①《管理提示》首先强调，要扎根儿童生活，尊重

成长规律，遏制“成人化”倾向。

在一些作品中，儿童被赋予明显超出其认知阶段的

叙事功能：

为制造戏剧冲突或以穿越重生为由，刻意塑造腹

黑、心机等儿童形象，宣扬以恶制恶、权谋算计等观念。

以儿童身份演绎“霸道总裁”、参与“校园霸凌”、展

现“挑动对立”等成人化剧情。

②《管理提示》第二条明确，聚焦权益保障，杜绝

以童牟利，纠偏“工具化”倾向。

几种较为常见的风险做法：

以“造星”为名进行“啃小”式商业炒作；

宣扬“成名要趁早”“颜值即正义”等功利化观念；

诱导家庭支付高额培训费、包装费；

安排超负荷拍摄，出演暴力、惊悚或强情绪戏份。

③《管理提示》第三点，着力强调严格审核把关、

强化价值引领，抵制“娱乐化”倾向。

具体强调：

避免以搞笑娱乐之名，制作缺乏基本逻辑、脱离儿

童认知的庸俗低俗内容；

更不能假借艺术想象之名，宣扬功利化成长理念。

在微短剧领域，“萌宝”正从一个点缀

性元素，演变为核心叙事动力。创作思路

的转变让萌娃角色从“助攻工具人”升级

为“团宠小福星”，并通过与战神、穿越、重

生等热门题材的“混搭”，创造出诸如“天

才高智”萌宝（拥有钢琴、医术、黑客等技

能）或“超能力”萌宝（拥有预知、读心等能

力）等形象。这类“懂事孩子+逆境成长”

的叙事模式，精准击中了部分中老年女性

受众的情感需求，让其在“云养娃”中获得

慰藉。

市场的热捧直接反映在儿童演员的

需求和片酬上。一位选角导演透露：“以前

一个项目只需要1—2名儿童演员，现在

全儿童主演的剧集越来越多，一个项目就

需要十几甚至二十多名小演员。”片酬也

水涨船高：儿童群演日薪约100—200元，

有 台 词 的 角 色 200 元/天 ，配 角 可 达

500—600元/天，而像“杭杭”（化名）这样

有上百部戏经验的主演级小演员，日薪可

达2500—3000元，部分头部“小顶流”甚

至日薪过万元。

每逢寒暑假，横店等影视基地便聚集

了大量由家长陪同的儿童演员，形成了独

特的“亲子式”从业模式。一条围绕儿童演

员的“造星”产业链也在迅速形成，从几百

元的“入门套餐”到上万元的“高端服务”，

承诺提供从培训、模卡制作到推送通告的

一条龙服务。山东某演艺公司经纪人聂洋

介绍，高价套餐的核心逻辑甚至是资源置

换：由多个家庭“拼团”购买昂贵的摄影设

备，借给预算紧张的剧组，以此换取孩子

的演出机会。

儿童类微短剧乱象丛生的背后，是多

重因素交织下的“野蛮生长”。

内容“成人化”倾向严重，背离儿童成

长规律。为制造戏剧冲突和“爽感”，部分

剧集让儿童穿着西装演绎“霸道总裁”，说

着“绿茶”“该死”等与年龄不符的台词；或

刻意塑造腹黑、心机儿童形象，宣扬以恶

制恶、权谋算计。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菁指

出，让孩子出演其完全不理解的成人世界，

如霸道总裁继承人、为父母爱情助攻等角

色，可能导致其对成人世界产生错误认知，

未来难以处理好现实关系。广电总局的《管

理提示》明确要求，严禁以儿童身份演绎成

人化剧情，不得宣扬相关不良观念。

拍摄强度“工具化”儿童，身心健康堪

忧。短剧制作周期极短，为压缩成本常将

多天戏份压缩至一天拍摄，导致儿童演员

不得不超负荷工作。小演员杭杭曾经历连

续数日的高强度拍摄：凌晨4点化妆，工

作至次日凌晨2点，仅休息4小时后又继

续。5岁小演员芳芳的妈妈透露，主演儿

童每天工作、候场时间可能超过十小时，

甚至达到十五六小时。此外，夜间拍摄、雨

戏（如前文婴儿淋雨事件）、吊威亚等存在

安全隐患的拍摄也时有发生。快节奏、高

压的剧组环境，要求儿童像成人一样即时

进入状态，对他们是巨大的身心挑战。

商业化炒作“娱乐化”童年，教育缺失

风险凸显。部分家长和MCN机构（意为

多频道网络机构）在流量和利益的诱惑

下，将孩子视为商业资产。奔波于各个剧

组严重挤占了儿童正常的学习和社交时

间。而儿童演员的“花期”短暂，最佳年龄

通常集中在6—10岁，身高1.35米以下，

一旦失去“萌感”，便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

的残酷现实。

行业规则与监管滞后，保护机制缺

位。拍摄时长、工作强度、内容适宜性等缺

乏明确标准和有效监管，主要依赖制片方

自律和家长监督。一位短剧工作室负责人

坦言，家长对剧本审核往往较为宽松，只

要不涉及擦边、暴力即可。经纪人市场也

鱼龙混杂，存在收取高额“会员费”却难以

兑现承诺、层层抽成等问题。陕西西安的

一位母婴博主就深陷与MCN机构的纠

纷，签约后对方未提供任何承诺的资源，

她自己接的单子收益还要被分走，解约维

权困难。

现 象
短视频平台萌娃霸屏，光鲜背后暗藏隐忧

调 查
乱象何以滋生？利益驱动下的“啃小”与失范

措 施
如何避免“娱乐化”倾向？多方共治守护“童真”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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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读

1月17日，演员邢某在社交媒体曝光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某剧组在拍摄夜间雨戏时，为了让近景镜头中成人演员脸

部不被雨水影响，竟让一名一岁左右的婴儿在无遮挡的瓢泼大雨中持续淋雨。婴儿“哭得撕心裂肺”，现场演员不忍，建

议使用假婴儿道具替代，但剧组为“节约时间”拒绝了这一合理方案。无独有偶，近日，短剧《逼锦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

运全断了》选用年仅11岁的女童饰演“替嫁新娘”，剧情不仅安排其与成年男演员上演情感戏，更包含“7岁嫁人、15岁生

子”等严重违背伦理的设定，引发众怒后被平台下架。

近年来，随着微短剧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以“萌娃”“亲子”为标签的儿童类微短剧异军突起，数量快速增长。数据显

示，2025年上半年，萌宝题材短剧市场份额已从2024年的不足5%激增至22%，成为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

然而，表面繁荣之下暗流涌动。部分作品为博取眼球、追求流量，不惜让儿童出演成人化剧情，或以“造星”为名进行

商业炒作，将孩子的童真与健康异化为流量收割的工具。

针对愈演愈烈的行业乱象，1月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儿童类微短剧）》，

首次专门就儿童类微短剧创作中的成人化、工具化、娱乐化问题提出系统性规范和明确红线，旨在纠偏定

向，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


